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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原住民族教育是實踐教育權與主體性的核心，其

推動不僅是文化延續與語言復振的關鍵任務，更是落

實多元文化、教育公平與民族自治權之重要基礎，讓

原住民族學生在其文化脈絡環境中成長。 

近年來，本會透過推動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、

知識領域課程推展及原住民族學校試辦、重點領域人

才培育、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專班等措施，逐步建構具

文化回應性的教育場域，充實在地化之教學教材，亦

逐步完善原住民族師資與支持系統。 

隨著實驗教育三法修法，以及原住民族學校法草

案持續研擬，原住民族教育正朝向「合理化、主體化、

制度化、權利化」的方向邁進，期能建立一貫化且具

永續性的民族教育體系，讓文化傳承與教育品質並行

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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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綱一、何謂原住民族學校？ 

原住民族學校是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核心，並依照

特定民族的教育哲學、文化價值與發展目標來實施教育。

原住民族學校與一般學校不同之處在於原住民族學校除了

教授一般國民教育課程外，還會特別重視原住民族語言教

學、傳統文化與歷史、部落知識與生活技能、傳統生態智

慧、民族認同與文化傳承，其教育理念是讓學生在學習現

代知識的同時，延續自己的民族文化與價值觀。另，原住

民族學校與目前實施之民族實驗學校亦有所不同，它在課

程、師資、教學及社會認同上，皆全面轉向以原住民族文

化為主體、沉浸式教學實踐為核心的教育模式。 

推動原住民族學校的設立，是朝落實民族自決、文化

傳承與解殖民化實踐的方向邁進。然而，審視現階段教育

環境，全面推動仍面臨多重嚴峻挑戰：首要問題是「具文

化與族語專業的師資培育」尚未到位，貿然推行恐衝擊教

學品質與現有師資權益；其次是「升學轉銜與學力認證」

配套不足，易導致家長觀望並引發缺乏生源的永續危機；

再者，傳統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系統化轉譯與教材開發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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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斷層，跨部落的文化異質性增加了課程標準化的對話難

度。 

基於上述困境，現階段應以「漸進推動、資源整合、

師資培育、轉銜機制建構與中央地方協力」為核心策略。 

並在配套未臻成熟之際，本會將採穩健的過渡方案，

即「公辦民營模式」，藉由結合地方政府現行的教育制度

保障資源與民間的文化專業，善用既有資源循序推進，以

確保民族教育的永續發展。 

提綱二、原住民族學校之設立與治理模式 

現階段要朝向原住民族學校的設立邁進，主要依賴

《實驗教育三法》作為法制基礎，讓公立學校得以轉型並

跳脫國家課綱限制，自主規劃民族教育。惟在此種模式實

務運作上，仍面臨諸多體制侷限，各校運作仍易受限於一

般課綱、地方政府之行政框架及實驗期程年限限制，往往

對辦學的長期穩定性與政策永續性帶來挑戰，尚無法全面

彰顯民族教育的主體性，仍有待更完善的制度性支持。 

為了在既有框架下尋求突破，在學校治理與領導統御

上，部落應被視為治校的核心夥伴。學校不僅須建立制度

化的部落諮議小組與族群共治機制，更採行結合自我評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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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地方督導的雙軌監督模式，將「族語能力」列為核心評

鑑指標。同時，校長與行政團隊肩負高度的文化使命，其

遴選標準優先考量具備原住民族教育理念、族語能力及原

鄉服務經驗者，以確保校務治理能精準對接民族教育的長

遠目標。 

在具體推動模式上，目前主要分為政府全額支應的

「公辦公營」與公私合作的「公辦民營」兩種。其中，

「公辦民營」模式由政府設立、民間非營利機構經營，不

僅能結合公部門資源，在聘任具文化專長的部落耆老或專

業人才上也更具彈性，是目前最具務實性的過渡策略。 

現有公立學校轉型的可行性，已在高雄市興中國小

「公辦民營」的案例中初見發展可能。該校採取六年長程

規劃，在市府支援下落實學區劃分、常態編班與祭儀學期

制等法規鬆綁。在師資層面，學校依據在地主體推動分族

化培育（如學習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文化），同時依法絕

對保障不願留任之原編制教師的工作權與介聘權益，有效

降低轉型阻力。此外，該校的成功亦高度仰賴財團法人原

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的強力資金挹

注，為原住民族學校的創新發展樹立了典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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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綱三、課程、語言與文化傳承 

為奠定原住民族學校課程與文化傳承之根基，本會近

年積極推動建構「原住民族知識體系」與課綱發展，不僅

支持各民族「知識研究中心」之運作，更整合地方資源編

撰民族本位教科書。同時，本會推動族語沉浸環境的營

造，向下扎根至幼兒園與家庭托育，為未來原住民族學校

實踐的可能性提供厚實之制度支持。 

基於此政策根基，原住民族教育的核心任務，在於將

口傳心授的傳統智慧，系統化轉化為現代學校的課程內

容。為達成此目標，學校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時，須由部落

耆老主導知識採集，將傳統智慧劃分為「永續發展、文藝

美學、生命哲學、民族社會」四大領域，並編撰出具備原

住民族本位的教科書。在教學設計上，強調「國家課程」

與「民族課程」的雙軌銜接與跨學科統整；同時打破單向

灌輸，透過耆老協同教學、師徒傳習與部落實踐，讓學生

在自然情境中進行沉浸式的族語與文化學習。 

然而，要讓這套文化課程體系具備現實的發展性與永

續性，建構平衡的「升學與學力認證制度」是不可或缺的

配套。地方教育局需提供行政支持，規劃清晰的升學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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徑，並透過課後輔導保障基本學力。更具突破性的是，學

生的學習歷程與傳統知識探索若能獲得採認，將使民族教

育的無形文化將成果能實質轉化為正式的學業憑證。透過

完備的認證機制並銜接多元入學管道，不僅能有效消弭家

長對升學轉銜的疑慮，更能大幅提升原住民族學生的自信

心與全球競爭力。 

提綱四、師資培育與教育專業制度 

目前推動原住民族學校設立之核心關鍵，在於充分的

文化回應性之師資供應。然審視現階段教育環境，目前仍

面臨具文化與族語專業的師資培育機制為未臻完善之挑

戰，包含職前培育與入校實務教學現場之銜接落差，為從

源頭穩固師資根基，目前本會具體推動政策包含族語公費

專班以培育族語文化專業人才，並定期辦理原住民族文化

及多元文化研習，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必須修習相關課

程，以提升專業能力，亦協調師資培育大學保留名額，依

據地方原住民族教育及族語師資需求，提供原住民公費生

名額，或設立師資培育專班，以保障師資來源。 

前開政策核心在於建構涵蓋「選、訓、育、留」一條

龍的完整支持系統，以弭平現有師資與民族教育的落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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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師資來源與專業養成上，除了透過公費生制度與師資專

班穩定生源，更嚴格要求「族語能力」作為校長與教師甄

選及在職進修的核心門檻。同時，培訓機制高度強調「在

地化」與「族群本位化」（如前述興中國小依族群主體辦

理培訓之實踐），並透過法規鬆綁，彈性引進不具傳統教

師資格但擁有傳統技藝的部落耆老與專家協同教學，有效

落實文化主體性。 

為確保教育品質並降低公立學校的轉型阻力，周延的

教師權益保障與支持網絡是制度成功的關鍵。針對原編制

但不願留任的教師，制度依法絕對保障其工作權與介聘權

益，提供轉介方案且維持薪資福利不低於原標準；對認同

理念而留任或新進之教師，則享有與公立學校相當的薪

資，並增設績效獎金與專業津貼以提升留任誘因。此外，

配合校內跨領域教師共備社群與地方「原住民族教育資源

中心」的外部支援，將能形塑穩固的教學環境，使原住民

族教育得以在穩定中逐步落實教育主權。 

提綱五、行政組織、財政制度與政策支持 

原住民族教育的推展，必須仰賴中央與地方建構完整

的專責機關與分工架構。中央層級由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



8 
 

員會共同主導政策建構、提供經費補助與師資管制；地方

政府則肩負第一線落實之責，除了由縣市首長領導召開

「原住民族教育審議會」進行跨處室統整，更設立「原住

民族教育資源中心」與「課程發展協作中心」作為學校轉

型與課程研發的後勤補給站。此一雙軌分工模式能有效確

保全國政策方向一致，同時兼顧地方實務需求的多樣性。 

在資源配置上，現階段雖未設立單一發展基金，但已

透過政府常規預算與民間專責機構建立起多元的經費保障

管道。例如在公辦民營模式中（如前述興中國小案例），

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便扮演了關鍵角

色，其挹注的資金集中投入於課程革新、人事費用及 AI 

數位系統建置，成為支持學校創新的基石。同時，為有效

降低學校轉型門檻，本會亦專案補助學校籌備期 500 萬

元、正式執行期間每年 1,000 萬元補助，以實質補足增置

員額費用及執行民族教育所需經費。維持此資源體系穩定

運作的核心在於跨部門整合：中央建立緊密協作機制以研

擬跨年度計畫，地方則透過設立跨局處協調會報，專責處

理教學資源整合、土地與設施使用、法務協商、社區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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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關係與地方創生合作等複雜事務，從而建構出具備高度

實踐力度的支持網絡。 

結語 

制定《原住民族學校法》承載著民族自決與文化復振

的遠大願景，也是本會持續努力之目標。惟該法涉及教育

百年大計，為了讓專法奠基在穩固之基礎上，在相關法制

配套與整體環境尚未完全臻於成熟之過渡階段，仍應以循

序漸進之方式推動為宜。 

目前現行體制內已設有 44所原住民族實驗學校，為確

保各校在轉銜至專法體系的過程中，能獲得充裕之財政支

援與行政量能，本會正積極推動師資與資源的精進方案；

蓋因文化與族語專長師資的完整培育、升學轉銜機制的跨

部會對接，以及學力認證的社會溝通，皆是深化家長信心

與保障學生權益的關鍵工程，必須謀定而後動，以避免生

源觀望而影響學校的永續發展。 

面對此一發展期，現階段可行之模式為採行「公辦民

營模式」作為穩健轉型的過渡途徑，不僅能善用既有資

源，也是偏鄉面對裁併學校校壓力的解方之一。透過中央

與地方協力共構，由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統籌預算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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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穩健推動的漸進策略，在現行法規框架下先行落實民族

教育的實質目標。最終，原住民族學校的推行必須秉持資

源整合、師資培育與轉銜機制建構為核心；唯有在制度成

熟、師資充足、資源到位且家長支持度穩定的前提下推動

原住民族學校設置，方能在文化復振與教育主權之間取得

最佳平衡，確保民族教育的永續發展。 

 


